
南湖新区居民自建房消防安全管理
行政执法委托公示

根据自建房消防安全行政执法工作需要，岳阳市岳阳楼区消

防救援大队将部分行政执法权限委托岳阳市南湖新区各街道办

事处、管理处行使，现将委托情况公示如下：

委托单位：岳阳市岳阳楼区消防救援大队

法定代表人：周曙光

受委托单位：岳阳市南湖新区各街道办事处、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岳阳市南湖新区各街道办事处、管理处主任

为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委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湖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

实施办法》、《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建筑

防火通用规范》、《消防设施通用规范》、《湖南省消防救援机



构行政处罚案件裁量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岳阳市岳阳楼区消防救援大队委托岳阳市南湖新区各街道办事

处、管理处行使本街道办事处、管理处范围内自建房消防安全有

关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各街道办事处、管理处指定

街道办事处、管理处相关部门为行使委托行政执法权力的专门机

构，负责本街道办事处、管理处行政区域内居民自建房消防安全

监督管理有关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许可。

一、委托执法权限

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岳阳市岳阳楼区消防救援

大队的名义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监督检查权。各街道办事处、管理处按照消防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和个人的消防安全实施监督检查权。对消防安全进行现场检查

时，发现单位、个人有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责令违法单位和个人

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并依法立案查处。

（二）行政处罚权。各街道办事处、管理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高

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湖南省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若干

规定》《岳阳市消火栓管理办法》，对个人给予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给予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权。

（三）行政许可权。各街道办事处、管理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十五条、《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对建



筑面积小于300平方米的公众聚集场所（不含公共娱乐场所），

实施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二、委托执法职责

（一）委托单位职责。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

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受委托单位因违法导致行政执法错误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由委托单位承担，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可以根据受委托人

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究相关责任；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

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委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执法协议；

4．委托单位应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开展执法资格及业

务技能培训，指导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

5．委托单位为受委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及规范的行政执法

文书、表格。

（二）受委托单位职责。

1．受委托单位只能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开展行政执法行为时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

规范以及委托单位的相关执法制度的要求；

2．受委托单位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出示有效的行

政执法证件，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受委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



单位委托的行政执法行为；

4．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

的行政执法工作；

5．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

行政执法文书；

6．严格执行委托单位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不得随意降低

或者提高处罚标准；

7．建立相关的监督检查实施办法和行政执法相关制度；

8．每月底前按要求向委托单位报送委托行政执法报表，定

期汇报执法情况，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

9．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10．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执法或者超越委托权限，乱施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11．受委托单位在履行委托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实际

费用自行承担。

三、委托期限

从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止。本委托书经双方法定

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或者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到期

之后由委托单位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委托书；

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委托。

本委托书一式五份，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一份

送岳阳市消防救援支队、一份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政府、一份



送岳阳市南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备案。

附件：居民自建房消防安全管理委托乡、街道办事处执法事

项清单

岳阳市消防救援支队驻南湖新区工作办公室

2023年6月20日


